
第八點附件三 

第1頁 

電池芯國內產製切結書 

一、立切結書人保證 （電池芯製造商） 公司所供應予 (系統設計/建置廠

商)/（申請人） 公司，申請經濟部產業儲能設備設置補助之電池芯（型

號：    ），其混料、塗佈、滾壓、分條、疊片（或捲繞）、焊接、

注液、化成及分容之全關鍵製程皆於中華民國境內完成。 

二、立切結書人願依經濟部產業儲能設備設置補助要點第九點配合電池芯國

內產製要件審查作業，檢送相關證明文件、配合實地審查，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三、以上內容如有不實，立切結書人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由經濟部能

源署撤銷及追回已核撥 （申請人） 公司之補助款。 

 

此致 

經濟部能源署 

 

切 結 公 司：（電池芯製造商）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代 表 人： 

電 話： 

地 址： 

(請蓋公司大小章) 

 

切 結 公 司：（系統設計/建置廠商）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代 表 人： 

電 話： 

地 址： 

(請蓋公司大小章) 

 

切 結 公 司：（申請人）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代 表 人： 

電 話： 

地 址： 

(請蓋公司大小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